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及资产损失核销    工作流程图


企业在接到清产核资的批复60个工作日内要将账务处理结果报县国资局并抄送企业监事会（1份）





从企业收到清产核资立项批复文件起，应于6个月内完成清产核资各项主体工作，并向县国资局报送清产核资工作报告；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工作的，需报经县国资局同意。








企业清产核资实施方案以及所聘社会中介机构的名单和资质情况应当报县国资局备案。








企业在接到清产核资的批复30个工作日内，按规定程序到县国资局办理相应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企业注册资本发生变动的，在接到清产核资的批复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程序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企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企业根据清产核资资金核实结果批复调账





县国资局对资产损溢进行认定，对资金核实结果进行批复





企业上报清产核资工作结果报告及社会中介机构专项审计报告





 企业提出申请





企业办理相关产权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





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对清产核资结果进行专项财务审计和对有关损溢提出鉴证证明





企业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账务清理、资产清查等工作





县国资局批复同意立项








